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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論述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，或重新規定地價的程

序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論述農業用地主管單位在何等的情況條件，不予同意申請農業用地作

農業設施容許使用。（25 分）

三、請論述按「平均地權條例」內容之規範，依法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地

為出租耕地時，政府與承租人的補償辦法及其應支付費用的相關規

定。（25 分）

四、呼應國際綠能的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與本土因應極端氣候的衝擊，請

論述何謂「綠能設施（green energy facilities）」？又，在何等條件得設置

於農業用地。（25 分）


